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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问题的实证研究

——基于安徽省四县市的调查

罗遐

安徽大学管理学院

【摘 要】：自 2009 年底开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全国 10%的县展开，了解和探讨试点问题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在对安徽省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调查的基础上，文章阐述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现状与问题，文章

指出试点顺利开展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还存在养老金水平偏低、农民参保率较低、经办力量较弱、缺乏有效制

度衔接机制等问题。接着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如加强制度建设、提高经办能力、提升农民主体意识和农民

缴费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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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问题与资料来源

(一)研究问题

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人口老龄化问题凸显，加之农村青年劳动力向城市

流迁，农村空巢家庭越来越多，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弱化，农民面临严峻的养老风险，“在风险社会中，不明的和无法预

料的后果成为历史和社会的强有力的力量，我们考虑问题，必须从社会发展的风险角度对我们今天的抉择进行反思。正是基于

风险与反思的视角，党和政府逐步提出了一系列惠农方针政策，尤为重要的是，国务院 2009 年出台了《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

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自 2009 年年底开始，农民缴费为主、集体经济予以补助、国家给予补贴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制度，试点工作在全国 10%的试点县展开，目标是在 2020 年前基本实现对农村适龄居民的全覆盖。试点的主要目的就是了对制

度设计、经办能力以及对政策实施效果的检验。那么，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下简称新农保)的试点工作进展如何?存在哪些

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回答这些问题无疑将有利于新农保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试点工作的顺利推进。

(二)资料来源

为了解新农保实施情况，笔者选择了农业大省和农民大省之一的安徽省作为调查地点，按照多层分段抽样的方法，在安徽

省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 12 个全国试点县中，据经济发展程度选择了马鞍山市的当涂县、宣城市的广德县、合肥市的肥东县和界

首市(县级市)等 4 个县(市)，随机抽取了约 30%的乡镇，每个乡镇又随机抽取了若干行政村，在 2010 年 7 月 5日到 20 日期间，

受过专门培训的访谈员集中实施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本次调查主要采用结构式访谈的方式进行，共发放和回收问卷 831 份，

其中有效问卷 814 份，有效回收率达 97.95%。样本覆盖 4个县市、16个乡镇、33 个行政村。深度访谈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及各级相关部门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共达 13 人次。问卷调查和实地调研中获得的一手资料是本研究的主要资料来源。

二、安徽新农保试点做法与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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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农保试点开展情况

安徽省新农保试点工作采取的做法归纳如下：

第一，各级领导重视，组织上有保障。新农保试点工作得到省委、省政府的重视，把它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试

点工作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主管，同时也得到财政、民政、审计等部门的支持和配合。在 2009 年成立了由省长牵头的新

农保工作领导组，并定期召开会议、部署工作，各试点县市也都相应成立了领导工作小组。试点县和乡镇成立或完善了农村社

会养老保险管理机构，配给编制和非编制的专门管理人员，村里配有协办员协助乡镇对养老保险的基础信息登记、缴费记录等

具体事务。新农保试点工作全面启动。

第二，加强制度建设，财政予以保障。根据《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发[2009)32 号，

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精神，安徽省政府颁发《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皖政

[2009)131 号(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各试点县参照这两个文件制定了相应的实施方案和实施细则。按照国务院和安徽省相关规定，

中央给予每人 55 元的基础养老金，各级政府在基础养老金和缴费补贴方面都有相应责任，参见表 1。调研发现各级财政补贴多

能及时到位。

第三，重视宣传和经办人员的培训工作。调研发现，各试点地都比较重视宣传和培训工作。以蒙城县为例，当地关于新农

保宣传方面有两项要求：一是网络每天要有新闻；二是广播电台有报道。网络和广播电台也是其他试点地通常采用的宣传途径，

除此以外，一般还有横幅标语与口号宣传、村干入户宣传、召开村民会议、发放宣传册、明白纸等途径。还有些试点县采用一

些新颖的宣传方式，如月巴东县采取送戏下乡的方式，把新农保的内容编进戏曲台词进行演唱，这样的宣传方式通俗易懂，很

受老百姓的欢迎。广德县把新农保的相关内容变成顺口溜易懂又好记。如新型农保政策好，政府扶助帮养老；早参加新农保实

惠，晚参加吃亏，不参加后悔；戒烟限酒，省钱参保：幸福晚年，老有所靠；早入新农保，夕阳无限好；新型农保是靠山，老

有所养乐无边……

各试点县都对新农保工作人员进行了专门的培训，以提高业务经办能力。以肥东县为例，县里首先召集一把手乡镇长、分

管的乡镇长、社会保障所所长集中培训。然后，各乡镇又分别培训到村民小组，村支书、村长、村文书等人员。全县共组织培

训 32 次，受培训的人员有 245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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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注重参保人员的信息管理工作。省厅相关部门一直积极地在做新农保信息管理系统的开发工作，尽管在调研时还没

有开发出统一的管理软件，但是各试点县都比较重视信息管理工作，多用 EXEL 表格建立新农保参保人员数据库，在与公安系统

没有联网的情况下，基层信息采集的工作量非常大。除此以外，各地还注重纸质档案的管理工作，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界首

市的参保人员档案管理，一个乡镇都有一个专门档案柜。

(二)试点取得的初步成效

新农保试点工作经过多方努力取得了初步成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初步建立了规章制度和经办规程，让新农

保工作有章可循。二是逐步建立了经办机构使新农保工作得以正常开展。三是基本完成了基础信息登录工作。四是老百姓对新

农保有了一定的了解。五是大部分符合条件的老人领取到了养老金，到 5月底，全省有 837946 为农村老人领取了新农保的基础

养老金，使农民具备了一定的养老保障能力，改善了老年农民的家庭地位。六是形成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最后，通过

新农保政策，老百姓对政府更加信任，有许多受访的农民说：胡锦涛把好事都做尽了，让后面的领导人咋当呢?一句简单的语言

道出了百姓对政策的认同，对政府的信赖。

三、安徽新农保试点问题分析

诚然，处于试点初期的新农保政策正处于动态调整过程中，问题与不足在所难免，这是由一项社会政策的“生命周期”规

律决定的。但是为顺利推进新农保试点工作，为进一步完善新农保制度，我们有必要审视试点中存在的不足。

(一)养老金水平偏低

尽管新农保坚持“保基本、广覆盖、有弹性、可持续”的基本原则，从农村实际出发，低水平起步，筹资标准和待遇标准

与经济发展和各方面承受能力相适应。但是本次调查发现，享受新农保的月平均水平为 60.4 元。迈克尔·希尔所言，在考察政

策产生影响时，更重要的是要关注社会政策接受者的感受，事实上享受养老金的老人有 71.1%的老人认为养老金不够生活，有

1/4 的老人认为差不多够生活，另有 3.1%的老人认为足够生活。认为足够生活和差不多够生活的老人主要是有劳动能力和其他

收入者，粮食和蔬菜主要是来源于自己的劳动，因此即便几十元的月养老金也觉得足够生活。

目前已经领取养老金的农民多是享受基础养老金，水平低还可以理解，毕竟新农保政策刚实施，他们没有个人账户积累。

而那些缴费的农民将来领取养老金又是否够基本生活呢?答案是否定的。尽管参保农民可以在 100 元到 500 元 5 个档次选择参保

缴费，有的地方甚至可以选择 800 元或 2000 元等更高档次参保，但是事实上超过 2/3 的参保农民选择最低缴费档次 100 元。以

广德县为例来计算，按照 100 元缴费档次来算，距离领取养老金年限不足 15 年补缴或正常缴费满 15 年以后，个人账户养老金

按照目前银行复利计算，加上基础养老金部分，总共可获得 73.1-76.03 元的月养老金，如果按照广德县的最高档次 600 元来算，

不同年龄的农民缴费(或补缴)满 15 年的总共可获得 127～131.06 元。而且这个金额到 15 年以后的购买力将比现在更低。这样

看来，养老保险水平很低，参保农民难以单靠社会养老保险金而安度晚年。确切地讲，目前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金是一种生活

补贴，而非基本生活保障。

养老金水平低的原因是多方面，其中主要原因在于农民缴费水平低和社会化筹资机制不完善。如前所述，农民参保缴费时

有 2/3 的选择最低缴费档次 100 元投保。缴费少直接影响了将来的养老金水平。新农保试点中社会参与机制不健全的表现有两

个方面，一是在养老保险资金来源方面，尽管在《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新

农保基金由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构成”，“有条件的村集体应当对参保人缴费给予补助，补助标准由村民委员会召

开村民会议民主确定。鼓励其他经济组织、社会公益组织、个人为参保人缴费提供资助”。但据调研了解，目前安徽省的新农

保资金来源主要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参保农民，农村集体补助空缺；社会公益组织目前也没有提供任何资助。二是商业保险

在养老保障领域的补充作用没有体现，根据问卷调查的情况看，购买了商业保险的农民仅占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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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民参保率比较低

根据安徽省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提供的资料来看，到 2010 年 5 月 31 日，安徽省全省试点县的

平均参保率刚刚超过 50%，其中最低的仅为 20.1%。具体情况见表 2。尽管我们知道，2010 年的缴费时限一直到 2010 年 12 月份，

但是经过半年时间，其间有一个春节正好是农村人口比较集中在农村的时间，因此目前的参保率较低。

参保率低的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本次调研时是试点开展半年之际，属于试点初期阶段，农民对新农保有一

个逐步认识的过程，随着试点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参保率会有一定的提高。其次，农民参保年龄的逆向选择性，当我们将“是

否参保”与“不同年龄段”交叉分析可见(参见表 3)，参保农民中有 49%的年龄在 45—59 周岁之间，只有 6.7%在 29 周岁以下，

30-44 周岁的占参保总数的比例居中。卡方检验发现不同年龄段的农民参保的选择性具有显著性差异(P=0.000)。这说明农民具

有参保的选择性倾向，处于低年龄段的农民，参保的可能性更小，反之则大。农民的这种参保年龄逆向选择对于新农保制度的

可持续发展和对于养老金水平的提高都产生不良影响。同时，农民的传统意识还比较浓厚也影响了参保积极性，本次调查的“将

来可依靠的养老方式”的多项选择中，有近 31.1%的被访者仍然选择依靠“子女养老”，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的参保积极

性。此外，政策宣传不到位也是影响参保率的主要原因。

(三)新农保经办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本次调研发现，目前的新农保试点经办环节还有一些需要改进和完善之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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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经办机构建设与人员配备未完全到位。尽管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已经开展了 10 多年，但是这期间由于管理体制改革、

机构调整等问题而导致经办力量薄弱的现状。新农保试点工作开展以后，尽管相关管理部门非常重视，但是在试点开展半年之

际，我们开展的实地调查反映，有些乡镇没有设立专门的新农保经办机构或者人员配备没有到位，尤其是懂经办业务和技能的

人员缺乏，影响了养老保险业务的开展。

第二，政策宣传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社会保障政策宣传工作做得好坏直接影响农民的参保情况。宣传工作在试点初期作

为政治任务开展了一些，向农民讲解政策，发放宣传单等。但这项工作一般难以持续下去，试点工作开始一段时间之后宣传就

放松了，因此宣传效果不佳。有的地方只是做做表面文章，以致一些农民根本不了解政策。调研发现对政策比较了解受访者只

占 13.2%，自认为“不太了解”和“不了解”的超过 2/3。对政策不了解的直接后果导致农民不参保或者选择较低的缴费档次，

其实根据邓大松等人的研究发现农民目前具有缴费能力。一些农民对新农保政策产生了误解，如部分年轻农民认为，只有到了

老年或者 45 岁以后才需要参加养老保险。这不仅影响了新农保试点工作的开展，也直接影响了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与宣传不到位不同的一类问题是夸大宣传。据了解，老农保在实施时有些地方为了实现下达的参保率指标，出现夸大政策

效果宣传的情况，即对养老保险的实施效果过高估计，误导参保农民对社会养老保险产生过高期望。一旦农民领取养老金时，

却发现实际情况与当年宣传的结果甚为悬殊，从而出现不满情绪。在新农保的宣传中，也有个别地方出现夸大宣传的情况，比

如“农民养老，首先农保”的宣传容易误导农民认为，只要有新农保就可解决养老问题；“缴费不多，收益不少”的宣传也会

提高人们对缴费“收益”的过高期望，“农村社保缴费少，惠及农民政策好”的宣传也会造成误导农民少缴费的后果。

第三，试点实施中出现“捆绑式”的不当做法。本次调研时有农民反映，如果不参加新农保，家中就不能参加或享有其他

保障待遇，如合作医疗待遇、社会救助甚至各项农业补贴。这种“捆绑式”做法导致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出现：父母替子女缴纳

养老保险费，老人这样解释：如果给子女每年缴纳最低的参保费用 100 元来算，每年他们就会享有基础养老金 660 元，即便减

掉代子女缴纳的保费 100 元，自己还能剩下 550 元，而且也不影响家中下一年享有其他保障项目。

(四)缺乏有效的制度衔接机制

在调研中发现，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存在制度衔接问题，表现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新老农保制度衔接问题，如享受养

老金年龄不一问题，马鞍山在 2007 年率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新农保，当时承诺女性农村户口年满 55 周岁就可以领取养老金。

但是 2009 年全国新农保试点方案中规定，男女都必须达到 60 周岁才能领取养老金。这对那些参加老农保的女性村民影响很大。

有些人不理解，觉得政策一天一个样，对政府的信任度降低，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农保的实施。制度衔接存在问题的另

一种情况是，养老保险制度与其他农村保障制度之间的衔接和统一问题。除了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以外，目前农村老人还享有失

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五保制度、计划生育保障和社会救济制度。其中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主要是一种生活

保障制度，如合肥市参保的失地农民每个月享有 280 元基本生活费，而计划生育保障的独女户和两女户的老人又享有每月五六

十元的生活补贴等等，这些保障项目目前是“板块”结构，各自封闭运行，保障制度之间缺乏衔接和统一。

另外，社会化管理与服务有待完善。在养老保险缴费办理和养老金发放环节，实行社会化管理方式，需要一些金融机构加

入进来。原则上要求将养老保险费存入国有商业银行，不提倡存入农村信用社。相较于其他几家商业银行而言，在农村农行的

服务网点较多，因此选择农行作为基金管理的机构较多。但是即便一个乡镇有一个服务网点，多则两个网点，这相对来说仍然

不很方便，特别是距离网点有一定路途的腿脚不灵便老人领取养老金更不方便。有些地方具有地方保护主义倾向明显，加上信

用社的服务网点较多，因此也有个别地方选择了农村信用社为金融代办机构。如何解决风险防范和便民服务的两难问题需要进

一步探讨。

四、完善新农保试点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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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新农保制度建设

为使新农保试点工作顺利推行，切实保障农民的福祉，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新农保制度建设。

第一，完善筹资机制。首先，引导农民提高缴费水平。对于有能力缴费的农民来说，采取有效的激励措施，吸引他们选择

较高档次缴费，以解决养老金水平过低问题。诚然，提高农民缴费水平的基础是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其次，财政补贴方面各

级财政合理分工，要考虑到地方财政转移支付能力大小，尤其考虑到地方财政困难地方的实际情况。再次，引入社会参与机制

拓宽筹资渠道，引导社会公益组织、个人等为农保基金筹资；商业保险公司为农民提供补充养老保险，以满足不同人群的养老

保障需求。

第二，健全监管机制。完善养老保险的监管机制，以保障与农民养老保障有关的各种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顺利实施，有效

维护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障权益。一方面要完善行政监管机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民政部门等主要负责社会保障的行政

监管工作；另一方面，要完善社会监督机制，这要辅以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通过网络、电视、报纸等媒体以及社区的信息宣

传栏，加强社会舆论和村民对新农保实施过程的监督。

第三，新农保与其他社会保障制度的有序衔接。新农保与老农保制度之间的有效衔接和平稳过渡，本着以人为本、平稳过

渡的原则让老农保的农民“不吃亏”。同时，展开专门研究解决新农保与农村社会救助、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农民工社会保险、

城镇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之间的接续转移问题。这不仅要在制度上予以衔接，而且需要有技术的支持，信息的共享。

(二)提高新农保的经办能力

第一，加强农保经办机构建设。应尽快健全新农保的组织机构，理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体制。重点加强县、乡、村三

级经办机构的建设，合理设定各级经办机构的编制，配备与其业务相适应的管理和经办人员，并加强经办人员业务素质的提高。

第二，进一步做好宣传工作。可以通过相关经办人员结合农村养老所面临的实际情况，加强宣传解释工作，让更多农民了

解这一项惠民政策，自愿作出参保选择，而不是采取与其他农村保障项目相“捆绑式”的不当做法。调研发现农民最能接受的

宣传方式是“村干入户介绍”的方式，因此积极发挥基层协办员在入户宣传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宣传工作要长期坚持做，在宣

传过程中，要注意两类人群的宣传：一类是未外出的年轻农民，另一类是外出的农民工。采取何种宣传方式和选择恰当的宣传

时间是影响宣传效果的关键。

第三，加强信息平台建设。新农保业务的办理需要一个统一的信息平台，因此要加快软件系统的开发和使用，让数据登录、

管理等更加方便有序，这项工作要与全国社会保障信息化建设同步进行，避免重复建设。问题是在信息系统统一提供使用之前，

对信息处理的方式方法要得当，既要满足目前业务办理的需要，又要便于将来与信息管理系统的对接。

另外，需要做好社会保险统计工作。有些试点地在统计缴费参保率时没有把应参保的人数搞清楚，而是以公安局提供的 16-59

岁总人口为基数来计算的，事实上，这把非参保对象的学生群体也纳入进来，因此需要强调试点农保管理部门做好新农保的统

计工作。做好社会化的管理与服务工作也十分必要，在参保农民缴费和领取养老金环节推出满足便民的服务，如肥东县某些乡

镇推出的“代理服务”就是很好的一种便民服务方式。

(三)提升农民主体意识和缴费能力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现代化的逐渐渗透农村，农民的观念也在逐渐变化，但是养儿防老的观念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加

强农村文化建设，逐步转变农民的传统观念，将有利于农民社会养老保障能力的提升。提升农民主人翁的地位将有利于提高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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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抵御风险的能力。国家在加强新农保制度建设的同时，也在提倡依托家庭和社区养老，即便社会保障制度相当完善的情况下，

养老方式还是提倡以居家养老为主。因为只有在家庭中，老人才更能找到自我的感觉，也才能体验到亲人的关爱和天伦之乐。

因此，提升农民的主体意识将有利于抵御养老风险。

新农保制度的好与坏、试点的成功与失败，关键还在于制度的实施对象——农民自身。归根结底，只有农民具有缴费能力，

他们才有可能作出参保选择，也才有可能选择较高缴费档次，从而新农保制度的可持续发展才有着落，因此在做好新农保试点

工作同时，需要坚持农民经济能力的提升，这样才能提升农民的缴费能力。


